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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申請人／投資者／控股公司與金融中介機構 
就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訂立的合約 

 
本合約於（年 / 月 / 日） 訂立。 
  
由下列雙方簽訂： 
 
(1) （申請人/投資者姓名）（下稱「客戶」），其護照號碼為 _____________ [及/或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 ] *，及其由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編配的計劃申請編號為______________； 
或 
 
（申請人/投資者姓名）（下稱「客戶」），其護照號碼為 _____________ [及/或香港身份證號碼 
_____________ ] *，及其由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編配的計劃申請編號為_______________，
及（控股公司名稱）（下稱「控股公司」），其商業登記證號碼為________________； 
 
及 

  
(2) （受委聘的金融中介機構名稱）（下稱 「受委聘之中介」），其註冊辦事處設於 （辦事處註冊地

址）。 
 

鑑於 
 
(1) 客戶已成為投資推廣署及入境事務處推行的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申請人/投資者(，並成立或登

記控股公司) *。 
 
(2) 客戶/控股公司將開立指定帳戶（下稱「指定帳戶」）作為買入及/或持有獲許金融資產以助客戶符

合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下的投資規定及投資管理規定。 
 

(3) 受委聘之中介為 [《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所界定的認可機構 /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獲發牌進行第1或9類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 根據《保險業條例》（香

港法例第41章）獲准經營附表1第2部所指類別C業務的保險人 ] *。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茲達成協議如下： 
 

1. 定義及釋義 
 

1.1 除非另有定義，本合約所用詞彙與《計劃規則》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1.2 「附件」指本合約的附件，摘錄自《計劃規則》內的附件A，具有同等的效力和效果如同明確載

於本合約的正文中。 
 

1.3 「申請人/投資者」於附件中是指客戶。 
 

1.4 「原則上批准」 指入境事務處處長發出讓申請人依據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進入香港及/或在香港

逗留的初步及臨時的書面批准。 
 

1.5 「指定帳戶」於附件中是指於受委聘的金融中介機構開立的帳戶，並根據客戶/控股公司為客戶指

示買入及/或持有獲許金融資產以符合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下的投資規定及投資管理規定。指定

帳戶只可以以客戶本人名義/控股公司名義持有。 
 
1.6 「投資推廣署署長」 指投資推廣署的投資推廣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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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入境事務處處長」指入境事務處的入境事務處處長。 
 

1.8 「入境申請」 指依據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以進入香港及/或逗留在香港居留為目的向入境事務處

處長提交的入境簽證/進入許可申請。 

1.9 「金融中介機構」於附件中指受委聘之中介。 
 

1.10 「正式批准」指入境事務處處長發出批准申請人依據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進入香港及/或在香港

逗留的書面確認。 

1.11 「香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12 「入境事務處」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負責審批根據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提交的

簽證/進入許可、延長逗留期限和無條件限制逗留申請。 
 
1.13 「投資推廣署」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署，專責為香港促進外來直接投資的政府部門。  
 
1.14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是指二零二四年三月一日推出的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以及其不時

進行的修訂及/或補充。 
 

1.15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指投資推廣署轄下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由投資推廣

署署長監督，負責審查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人/投資者的金融資產和投資，並監察他們是否

持續符合投資規定和投資管理規定。 
 

1.16 「獲許金融資產」指《計劃規則》第5.1(a)至(f)段按其名所述屬於獲許金融資產類別的資產，包括

股票、債務證券、存款證、後償債項、合資格集體投資計劃，以及根據《有限合夥基金條例》

（香港法例第637章）註冊的有限合夥基金的擁有權權益。 
 
1.17 「計劃規則」指投資推廣署署長和入境事務處處長為施行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而公布的《計劃

規則》，以及其不時進行修訂及/或補充。 
 

1.18 「工作天」 指星期日、公眾假日或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後兩者的定義與《釋義及通則

條例》（香港法例第1章）第71(2)條的定義相同）以外的日子。 

2. 聲明及保證 
  
2.1 客戶/控股公司及受委聘之中介均保證、聲明及承諾以下各項：  

 
(1) 客戶在受委聘之中介開立並按客戶/控股公司指示運作的指定帳戶中，只可以以客戶本人

名義/控股公司名義持有： 
 

(a) 獲許金融資產（指《計劃規則》中所作的定義和描述）； 
 

(b) 300 萬港元現金，以供投入「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投資組合」； 
 

(c)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變賣獲許金融資產所得的現金收益； 
 

(d) 客戶/控股公司轉往指定帳戶的現金，用以投資於獲許金融資產；及 
 

(e) 指定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利息。 
 

(2) 客戶/控股公司轉往指定帳戶的現金，以及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變賣獲許金融資產所得的現
金收益，必須按照《計劃規則》的規定全數投資或再投資於獲許金融資產及/或房地產； 
 

(3) 當客戶就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入境申請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原則上批准（如適用）
及/或正式批准及/或其他相關文件，客戶/控股公司須通知受委聘之中介並提供所有相關書
面確認及文件； 

 
(4) 客戶/控股公司明白及同意受委聘之中介須遵守《計劃規則》及本合約所述的申報要求。

此外，客戶/控股公司明白及同意受委聘之中介須對客戶作盡職審查，並履行《打擊洗錢
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香港法例第615章）內與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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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責任，以及向投資推廣署轄下的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報告客戶持續符合
《計劃規則》的情況。客戶/控股公司須就上述的《計劃規則》及本合約向受委聘之中介
提供相關資料、文件或證據； 
 

(5) 客戶/控股公司確認及同意如客戶未能及時提供相關資料、文件或證據予受委聘之中介，
受委聘之中介將因此而無法遵守《計劃規則》及/或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內所訂立的申
報要求，而客戶向投資推廣署署長及/或入境處處長提交對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申請
亦可能因而受影響；及 

 
(6) 客戶/控股公司和受委聘之中介均確認投資推廣署署長所規定包括在協議內的條款和條件

是該協議的主要部分（除非投資推廣署署長以書面同意另外的安排，則作別論）。此外，
如因本協議內關於委聘金融中介機構的條文而產生或在其他情況下（《計劃規則》除外）
可能產生任何不同的用意，則投資推廣署署長所規定的條款和條件將凌駕於該用意之上。 

 

3. 受委聘之中介向投資推廣署署長的通報責任 
 

3.1 受委聘之中介在實際知悉下述情況後，必須在七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投資推廣署署長： 
 

(1)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指示，委聘其為新的金融中介機構； 
 

(2) 客戶/控股公司已從指定帳戶提取任何資產（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利息除外）或向指
定帳戶注入新資產； 

 
(3)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指示，要從指定帳戶提取任何資產（指定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利

息除外）或向指定帳戶注入新資產； 
 

(4) 客戶/控股公司沒有在下述期限（或當時生效的《計劃規則》所訂明的其他期限）內把出
售或以其他方式變賣獲許金融資產所得的收益再投資於獲許金融資產： 

 
(a) 出售原有資產的立約日期與購入再投資項目資產的立約日期不得相隔超過14個公曆

日；以及 

(b) 計算上文(a)項所述期限時： 
 
(i) 「立約日期」指書面協議產生法律效力的日期；  

 
(ii) 不包括所指的首天，但包括所指的最後一天；以及 

 
(iii) 如該期限的首天及/或最後一天是星期日、公眾假期、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

告日，該日將順延至隨後一個工作天，該期限亦會相應延長； 
 

(5)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指示，把指定帳戶或該帳戶內的任何資產（指定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
息或利息除外）轉往任何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或人士； 

 
(6) 客戶/控股公司已就指定帳戶內的任何資產（包括仍存於該指定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

利息（如有））作出押記、轉讓或設定以第三方為受益人的權益（為保證付款而設定的
留置權或受委聘之中介的正當收費和開支除外）； 

 
(7) 客戶不再是指定帳戶內所有資產（指定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利息除外）的唯一實益

擁有人； 
 
(8)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取消指定帳戶的指示；以及 
 
(9)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指示，終止委聘受委聘之中介為其金融中介機構。 

 
 
3.2 客戶獲得「正式批准」參與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首個周年日後的14個工作天內，以及在其後

每個周年日後的14個工作天內，受委聘之中介如在該周年日仍然管理指定帳戶，則須： 
 

(1) 以書面通知投資推廣署署長指定帳戶在該周年日的投資組合成分，以及指定帳戶內持有
的獲許金融資產在該日的購入價（不包括所有交易費、佣金和印花稅）；以及 

 
(2) 以書面向投資推廣署署長確認受委聘之中介已就其所知，自獲委聘為客戶的金融中介機

構起至相關周年日的期間，已充分履行上文所述的申報責任或把所有應在該段期間申報
的事宜以書面通知投資推廣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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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受委聘之中介須盡快回覆投資推廣署署長向其提出的關於指定帳戶的所有查詢，並須按投資推廣

署署長的要求提供與指定帳戶有關的文件（不論副本或正本）。客戶須授權受委聘之中介回覆該

等查詢和提交該等文件，而此項授權是不可撤銷的。 
 

3.4 就客戶/控股公司與受委聘之中介訂立合約一事，受委聘之中介必須在訂立合約後七個工作天內向
投資推廣署署長提交合約副本。每當合約有任何修訂或更改（在符合下文第3.5段的規定條件下），
受委聘之中介亦須於七個工作天內向署長提交顯示每項修訂或更改的文件副本。 

 
3.5 根據《計劃規則》附件A的第8段，《計劃規則》附件A 所載的條文如與客戶/控股公司與受委聘之

中介所訂立的合約條文有任何抵觸或不一致之處，一概以《計劃規則》附件A的條文為準。 
 
3.6 於本合約上述條文提及的所有向投資推廣署署長遞交的報告及書面通知須提交到新資本投資者入

境計劃辦公室的專責團隊，所有與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的通訊中亦須註明由新資本投資
者入境計劃辦公室編配的計劃申請編號及有關的事項內容。 

  
3.7  如本合約的英文本和中文譯本有不一致之處，應以英文本為準。 

 

4. 協議的一般條款 

4.1 除了受委聘之中介就其在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獲許金融資產的正常業務運作過程中所招致但
未獲付的費用或開支而設定的留置權外，客戶必須是而且一直是獲許金融資產的絕對實益擁有人，
並須提供證明文件，向投資推廣署署長證明其本人或由代理人在指定帳戶所進行交易的一切有關
詳情，並使署長信納。 
 

5. 其他 
 

5.1  本合約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各方同意遵從香港法庭的專有司法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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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約於首頁書明的日期簽訂，以茲證明。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戶姓名） 
（控股公司名稱）* 
 
  
 
見證人在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見證人姓名）* 
（見證人職銜）* 
  
 
 
 
（受委聘之中介）的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人姓名） 
（授權人職銜） 
  
 
 
見證人在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見證人姓名）* 
（見證人職銜）* 
  
 
* 如不適用，請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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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摘錄自《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規則》內的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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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指投資推廣署轄下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由投資推廣署署長監督，負責審查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申請人/投資者的金融資產和投資，並監察他們是否持續符合投資規定和投資管理規定。
	1.16 「獲許金融資產」指《計劃規則》第5.1(a)至(f)段按其名所述屬於獲許金融資產類別的資產，包括股票、債務證券、存款證、後償債項、合資格集體投資計劃，以及根據《有限合夥基金條例》（香港法例第637章）註冊的有限合夥基金的擁有權權益。
	1.17 「計劃規則」指投資推廣署署長和入境事務處處長為施行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而公布的《計劃規則》，以及其不時進行修訂及/或補充。
	1.18 「工作天」 指星期日、公眾假日或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後兩者的定義與《釋義及通則條例》（香港法例第1章）第71(2)條的定義相同）以外的日子。

	2. 聲明及保證
	2.1 客戶/控股公司及受委聘之中介均保證、聲明及承諾以下各項：
	(1) 客戶在受委聘之中介開立並按客戶/控股公司指示運作的指定帳戶中，只可以以客戶本人名義/控股公司名義持有：
	(2) 客戶/控股公司轉往指定帳戶的現金，以及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變賣獲許金融資產所得的現金收益，必須按照《計劃規則》的規定全數投資或再投資於獲許金融資產及/或房地產；
	(3) 當客戶就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入境申請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原則上批准（如適用）及/或正式批准及/或其他相關文件，客戶/控股公司須通知受委聘之中介並提供所有相關書面確認及文件；
	(4) 客戶/控股公司明白及同意受委聘之中介須遵守《計劃規則》及本合約所述的申報要求。此外，客戶/控股公司明白及同意受委聘之中介須對客戶作盡職審查，並履行《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香港法例第615章）內與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的法定責任，以及向投資推廣署轄下的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報告客戶持續符合《計劃規則》的情況。客戶/控股公司須就上述的《計劃規則》及本合約向受委聘之中介提供相關資料、文件或證據；
	(5) 客戶/控股公司確認及同意如客戶未能及時提供相關資料、文件或證據予受委聘之中介，受委聘之中介將因此而無法遵守《計劃規則》及/或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內所訂立的申報要求，而客戶向投資推廣署署長及/或入境處處長提交對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申請亦可能因而受影響；及
	(6) 客戶/控股公司和受委聘之中介均確認投資推廣署署長所規定包括在協議內的條款和條件是該協議的主要部分（除非投資推廣署署長以書面同意另外的安排，則作別論）。此外，如因本協議內關於委聘金融中介機構的條文而產生或在其他情況下（《計劃規則》除外）可能產生任何不同的用意，則投資推廣署署長所規定的條款和條件將凌駕於該用意之上。

	3. 受委聘之中介向投資推廣署署長的通報責任
	3.1 受委聘之中介在實際知悉下述情況後，必須在七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投資推廣署署長：
	(1)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指示，委聘其為新的金融中介機構；
	(2) 客戶/控股公司已從指定帳戶提取任何資產（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利息除外）或向指定帳戶注入新資產；
	(3)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指示，要從指定帳戶提取任何資產（指定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利息除外）或向指定帳戶注入新資產；
	(4) 客戶/控股公司沒有在下述期限（或當時生效的《計劃規則》所訂明的其他期限）內把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變賣獲許金融資產所得的收益再投資於獲許金融資產：
	(a) 出售原有資產的立約日期與購入再投資項目資產的立約日期不得相隔超過14個公曆日；以及
	(b) 計算上文(a)項所述期限時：
	(i) 「立約日期」指書面協議產生法律效力的日期；
	(ii) 不包括所指的首天，但包括所指的最後一天；以及
	(iii) 如該期限的首天及/或最後一天是星期日、公眾假期、烈風警告日或黑色暴雨警告日，該日將順延至隨後一個工作天，該期限亦會相應延長；
	(5)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指示，把指定帳戶或該帳戶內的任何資產（指定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利息除外）轉往任何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或人士；
	(6) 客戶/控股公司已就指定帳戶內的任何資產（包括仍存於該指定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利息（如有））作出押記、轉讓或設定以第三方為受益人的權益（為保證付款而設定的留置權或受委聘之中介的正當收費和開支除外）；
	(7) 客戶不再是指定帳戶內所有資產（指定帳戶內的累積現金股息或利息除外）的唯一實益擁有人；
	(8)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取消指定帳戶的指示；以及
	(9) 客戶/控股公司發出指示，終止委聘受委聘之中介為其金融中介機構。
	3.2 客戶獲得「正式批准」參與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首個周年日後的14個工作天內，以及在其後每個周年日後的14個工作天內，受委聘之中介如在該周年日仍然管理指定帳戶，則須：
	(1) 以書面通知投資推廣署署長指定帳戶在該周年日的投資組合成分，以及指定帳戶內持有的獲許金融資產在該日的購入價（不包括所有交易費、佣金和印花稅）；以及
	(2) 以書面向投資推廣署署長確認受委聘之中介已就其所知，自獲委聘為客戶的金融中介機構起至相關周年日的期間，已充分履行上文所述的申報責任或把所有應在該段期間申報的事宜以書面通知投資推廣署署長。
	3.3 受委聘之中介須盡快回覆投資推廣署署長向其提出的關於指定帳戶的所有查詢，並須按投資推廣署署長的要求提供與指定帳戶有關的文件（不論副本或正本）。客戶須授權受委聘之中介回覆該等查詢和提交該等文件，而此項授權是不可撤銷的。
	3.4 就客戶/控股公司與受委聘之中介訂立合約一事，受委聘之中介必須在訂立合約後七個工作天內向投資推廣署署長提交合約副本。每當合約有任何修訂或更改（在符合下文第3.5段的規定條件下），受委聘之中介亦須於七個工作天內向署長提交顯示每項修訂或更改的文件副本。
	3.5 根據《計劃規則》附件A的第8段，《計劃規則》附件A 所載的條文如與客戶/控股公司與受委聘之中介所訂立的合約條文有任何抵觸或不一致之處，一概以《計劃規則》附件A的條文為準。
	3.6 於本合約上述條文提及的所有向投資推廣署署長遞交的報告及書面通知須提交到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的專責團隊，所有與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的通訊中亦須註明由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辦公室編配的計劃申請編號及有關的事項內容。
	3.7  如本合約的英文本和中文譯本有不一致之處，應以英文本為準。

	4. 協議的一般條款
	4.1 除了受委聘之中介就其在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獲許金融資產的正常業務運作過程中所招致但未獲付的費用或開支而設定的留置權外，客戶必須是而且一直是獲許金融資產的絕對實益擁有人，並須提供證明文件，向投資推廣署署長證明其本人或由代理人在指定帳戶所進行交易的一切有關詳情，並使署長信納。
	5. 其他
	5.1  本合約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各方同意遵從香港法庭的專有司法管轄權。

	本合約於首頁書明的日期簽訂，以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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